
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 函 
地址：40227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

聯絡人：黃詩淳小姐 

電話：04-22840377轉 409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代表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0日 
發文字號：(109)化感靖會務字第 001號函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條件：普通 
發文附件：參選登記表 

 

主  旨：本會第十二屆理事、監事選舉公告。 

說  明：本會擬於 109 年 6 月 20 日(六)舉行第十二屆理事、監事選舉之開票作業。凡具會員

代表資格者，均可登記參選或推薦理監事候選人，理事、監事參選及推薦截止日期

為 109 年 5 月 4 日(一)，特此公告。有關參選說明如下： 

1. 應選人數： 

 依章程應選出理事 15 人(產業界至少 1 人)，候補理事 3 人。 

 依章程應選出監事 3 人、候補監事 1 人。 

 理監事任期為二年。 

2. 參選資格：本會會員（團體會員代表），且熱心服務協會事務者，參選者限登記參

選理事或監事其中一項。 

3. 於登記參選截止日後，登記參選名單將由司選委員會進行審核作業。 

4. 參選者應遵守內政部社團法規定之選舉辦法。 

5. 參選者限登記參選理事或監事其中一項。 

6. 每家團體會員僅限一位會員代表參選。 

7. 登記截止日期：109 年 5 月 4 日（一） 

8. 有意參選或推薦候選人者，請填妥參選登記表(附件一)，將資料 Email 至本協會信

箱 acsttw@gmail.com。聯絡人：黃小姐。 

協會網址：http://www.acsttw.com/  

協會信箱：acsttw@gmail.com    

地址：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(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)  

             【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收】 
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 

 

 

 

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 

司選委員會召集人 吳靖宙  

委  員   張憲彰 莊漢聲 

林淑萍 林致廷 王玉麟          

http://www.acsttw.com/
mailto:acsttw@gmail.com


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 

      第十二屆理事、監事選舉參選或推薦登記表   (附件一) 

項目           □ 推薦            □ 自行參選 

參選項目           □ 理事            □ 監事    (請擇一勾選) 

單位名稱   會員編號 
由協會填寫 

參選人姓名  性    別 □ 男    □ 女 

職      稱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電    話 

Tel： 

Fax： 

行動電話： 

E-Mail 

 

聯絡地址   

最高學歷   

經歷   

參選服務理念

或對協會運作

及化學感測器

發展之建言  

 

參選人親簽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登記參選理監事選舉注意事項：  

1. 截止日期：109 年 5 月 4 日（一） 

2. 參選者請限就參選「理事」或「監事」二擇一。 

3. 若您親自參選，填表完畢簽名後請掃描 email 至本會（acsttw@gmail.com）或傳真或郵寄
至本會。  

4. 如欲推薦參選人，煩請於參選登記表上填寫「被推薦人」單位、姓名、職稱及聯絡方式，
並於參選人簽名處親簽「推薦人姓名」，本會將協助徵詢被推薦人之參選意願。 

5. 郵寄地址：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(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)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
協會收 

6. 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協會秘書處。 

mailto:acsttw@gmail.com


『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』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理監事之通訊選舉合併辦理。 

第 三 條 本通訊選舉之選票，悉依「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」之規定製作。

（參考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票範例並修改為「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

協會第 12屆理監事選票」，如附件一所示。） 

第 四 條 本通訊選舉票，應載明本會名稱，選舉屆次、選舉職位名稱及寄回

戳止日期等，由本會負責印製，並加蓋本會圖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

監事印章後生效。 

第 五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於預定開票日一個月前以掛號(附回郵信封)分別

寄達選舉人，不得遺漏，由監事會負責監督。其無法送達者，應於

開票時提出報告，並列入會議紀錄。 

第 六 條 本通訊選舉票圈選後放入所附回郵信封，密封後寄回本會。選舉票

經寄回後，應即投入票箱中，於開票時當場拆封。如於投票截止後

寄回（以郵戳為憑）或在宣布選舉結果後寄回者，視為廢票。 

第 七 條 本通訊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，理事之圈選不得超過十五人，監事之

圈選不得超過三人。 

第 八 條 本通訊選舉之開票，應在理監事聯席會議行之，由常務監事或監事

會推派之監事監督。同票時，一律由現任常務監事或監事會推派之

監事代抽簽決定之。開票結果，應以書面通知各會員（會員代表）。 

第 九 條 本通訊選舉辦法經理事會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第十二屆理

監事選舉時施行。 



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第 12屆理事選票  

(最多可勾選 15人) 

勾選 序號 姓名 單位/職稱  勾選 序號 姓名 單位/職稱 

 01     16   

 02     17   

 03     18   

 04     19   

 05     20   

 06     21   

 07     22   

 08     23   

 09     24   

 10     25   

 11     26   

 12     27   

 13     28   

 14     29   

 15     30   

 

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第 12屆監事選票  

(最多可勾選 4人) 

勾選 序號 姓名 單位/職稱  勾選 序號 姓名 單位/職稱 

 01     06   

 02     07   

 03     08   

 04     09   

 05     10   

 

 

 

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： 

本會設置理事 15人、監事 3人，由會員選舉之，分別設立理事會、監事會。 

選舉前項理事、監事時，依記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人，候補監事 1人，遇理事、監事出缺時，

分別依序遞補之。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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